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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04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工作的通知（节选）（2004年）

发表时间：2012-03-13　　　来源：《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中青联发〔2004〕16号

　　一、工作内容

　　按照国务院会议精神，2004年参加西部计划的志愿者总数为10000名。除2003年招

募的2年期志愿者外，按照公开招募、自愿报名、组织选拔、集中派遣的方式，新招募

6000名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到西部12省（区、市）以及湖北恩施、湖南湘西两个自

治州的贫困县的乡镇一级从事为期1—2年的教育、卫生、农技、扶贫以及青年中心建

设和管理等方面的志愿服务工作。志愿者服务期满后，鼓励其扎根基层，或者自主择

业和流动就业。同时，开展“全国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作”志愿服务行

动、“百县千乡宣传文化工程”志愿服务行动、西部基层检察院志愿服务行动等专项

行动。继续做好2003年招募志愿者的管理服务工作，做好2003年1年期志愿者的就业服

务工作。

　　二、政策支持

　　参加西部计划的志愿者，享受共青团中央、教育部、财政部、人事部《关于实施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通知》（中青联发〔2003〕26号）中规定的八项政策支

持。现进一步明确有关政策并新增部分政策如下：

　　1．服务期满1年考核合格，报考研究生的，总分加10分；各高校出台的政策如优

惠于此政策则参照高校政策；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2．服务期满1年考核合格，可以应届高校毕业生身份报考国家机关公务员；报考

中央国家机关和东、中部地区公务员的，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报考西部地区公务

员的，笔试总分加５分。

　　3．服务期间，户口和档案保留在毕业高校，免收服务费用。服务期满后，学校再

发放派遣证。

　　4．服务期间，享受往返于入学前户籍所在地与服务地之间每年4次火车硬座票半

价优惠。

　　5．对于上学期间办理助学贷款，服务期间还贷确有困难的，各高校应积极协调银

行等有关方面，为其展期还贷提供帮助。

　　6．有条件的高校可拿出部分奖学金用于鼓励和引导大学毕业生到西部基层开展志

愿服务。

　　参加“全国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作”志愿服务行动、“百县千乡宣

传文化工程”志愿服务行动、西部基层检察院志愿服务行动等专项行动的志愿者享受

同等政策待遇。

　　三、工作要求

　　各级团组织、教育部门要密切配合、形成合力，精心组织、狠抓落实，以项目运

作的方式扎实推进这项工作。各级财政、人事部门要积极给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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